执行董事决定（范本
）
               公司执行董事                 决定如下：

1、同意为     公司（债务人）向厦门市担保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   万元整的      （融资种类）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。

2、同意将公司所有的       （房产、设备或存货）作为反担保措施抵押给厦门市担保有限公司，为        公司（债务人）向厦门市担保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   万元整的      （融资种类）担保提供抵押反担保。

3、同意将公司价值       万元的存货质押给厦门市担保有限公司，为    公司（债务人）向厦门市担保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   万元整的      （融资种类）担保提供质押反担保。

4、同意将所持有的占     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      万元的股权及其派生权益质押给厦门市担保有限公司，为     公司（债务人）向厦门市担保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   万元整的      （融资种类）担保提供质押反担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 
执行董事（签字）：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　　       年   月   日

�1、适用外商独资有限公司，且设执行董事（无董事会）。


2、以上1、2、3、4项决议内容根据实际反担保情况出具。





